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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宣 城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
宣公管函〔2024〕12 号

关于在我市招标投标活动中应用资质动态核查
结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公管局、住建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工程招标投标全链条监管，维护建筑工程招投标市场

秩序，有效遏制招投标活动中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，根据《建筑

业企业资质标准》《关于印发常态化机制化治理工程建设项目串

通投标等突出问题若干举措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自 2024 年 10

月 8 日起，在我市招标投标活动中应用资质动态核查结果。现就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项目及

工程总承包项目。

二、核对主体

评标委员会

三、核对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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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推荐的中标候选人

四、核对内容

投标人在投标文件—投标诚信承诺书中作出书面承诺，书面

承诺本单位在职注册建造师专业、数量符合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

准》及有关文件中对应资质等级标准“企业主要人员”规定的注

册建造师要求。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对拟推荐中标候选人的

承诺内容进行核对。

五、核对方式

对于拟推荐的中标候选人，评标委员会登录全国建筑市场监

管公共服务平台（四库一平台），核对其在职注册建造师专业、

数量是否符合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及有关文件中对应资质等

级标准“企业主要人员”规定的注册建造师要求，并将查询截图、

查询结果及查询时间在评标报告中如实记录。

六、结果应用及处理

1.在招标文件中明确，经评标委员会核对不符的投标人，不

予推荐为中标候选人。

2.如发现投标人涉嫌存在不实承诺的，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

理机构应当及时报告项目所属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，公共

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核实后，依据《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

投标人不良行为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予以处理，并抄送本地行

业主管部门启动资质动态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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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如在文件执行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，请及时与宣城市

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联系（联系电话：0563-3033782）。

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宣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9 月 12 日


